附件1

省级应急救援专业骨干队伍建设规范
	项目
	分项目
	队伍建设和管理内容
	备注

	队伍建设和管理要求
	队伍设置和人员数量要求
	危险化学品队伍
	至少设立2个专业应急救援中队，总人数不少于20名专职人员（其中，省财政拨款投资建设的专业骨干队伍至少设立3个专业应急救援中队，总人数不少于30名专职人员）。每个专业应急救援中队人数不少于9名。
	

	
	
	
	专业应急救援中队按照倒班执勤制度至少设立2个战斗班，每个战斗班至少配备4名战斗员。设立不少于5人的专家组（可外聘）。
	

	
	
	矿山队伍
	至少设立2个专业应急救援中队，总人数不少于20名人员（其中，队长、中队长应当是专职人员）。
	

	
	
	
	每个专业应急救援中队按照倒班执勤制度至少配备9名专（兼）职人员。设立不少于5人的专家组（可外聘）。
	

	
	
	森林

消防队伍
	至少设立3个专业应急救援中队，总人数不少于35名人员（其中，队长、中队长应当是专职人员，每个专业应急救援中队至少有1个战斗班的全体队员为专职人员）。每个专业应急救援中队人数不少于10名。
	

	
	
	
	专业应急救援中队按照倒班执勤制度至少设立2个战斗班，每个战斗班至少配备5名战斗员。设立不少于5人的专家组（可外聘）。
	

	
	
	地质灾害队伍
	至少设立2个专业应急救援中队，总人数不少于20名人员（其中，队长、中队长应当是专职人员）。
	

	
	
	
	每个专业应急救援中队按照倒班执勤制度至少配备9名专（兼）职人员。设立不少于5人的专家组（可外聘）。
	

	
	
	防汛抗旱队伍
	至少设立2个专业应急救援中队，总人数不少于20名人员（其中，队长、中队长应当是专职人员）。
	

	
	
	
	每个专业应急救援中队按照倒班执勤制度至少配备9名专（兼）职人员。设立不少于5人的专家组（可外聘）。
	


	项目
	分项目
	队伍建设和管理内容
	备注

	队伍建设和管理要求
	人员条件

要求
	配备1名队长、至少1名副队长（或者技术负责人），中队配备正、副中队长各1名，战斗班配备班长1名。
	

	
	
	①队长、副队长应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，并至少具有从事有关应急救援工作5年以上经历。②技术负责人应具有危险化学品、矿山、森林消防、地质灾害、防汛抗旱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，至少具有5年相关应急救援工作经历，实践经验丰富者，学历可适当放宽。③中队长及以下战斗骨干应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，至少具有3年相关专业工作经历；年龄应在45岁以下，身体条件较好者可适当放宽。④队员应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，身体健康，年龄不应超过50周岁，40岁以下队员至少要保持3/5以上。
	

	装备配备与使用管理
	装备

配备
	危险化学品队伍
	2个中队

	配备至少1辆指挥车、2辆消防车（含泡沫水罐车1辆）、1辆抢险救援车、1辆化学事故洗消车。
	

	
	
	
	
	①配备空气呼吸器、特级防化服、一级防化服、二级防化服等防护装备；②配备通讯工具、担架、空气充填泵及小型灭火工具、移动炮等救援装备。③配备断电钳、液压剪切钳、液压扩张器等特种设备。④配备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等侦查装备。⑤具有一定的堵漏抢险和维修保养能力，配备金属堵漏套管、起重气垫等相应的堵漏器材和维修工具。
	

	
	
	
	3个及以上中队
	在2个中队装备配备的基础上，再配备至少1辆气防救护车。
	

	
	
	矿山

队伍
	配备至少1辆多功能应急救援指挥车、1辆集成式救援装备保障车等车辆。
	

	
	
	
	①配备矿用排水泵、液压扩张、液压起重、液压剪以及救生钻机、快速成套支护装备、氧气充填泵等各类矿山灾害事故的专用装备和器材。②配备有毒有害气体智能排放系统及气体监测分析仪器、温度、风向测量仪表及正压氧气呼吸器、自救器、苏生器等个人防护装备。③配备通信器材及信息采集与处理设备，医疗救援器材等。
	

	
	
	森林

消防

队伍
	配备至少1辆运兵车、1辆运输车、1辆森林消防水罐车。
	

	
	
	
	①配备高扬程接力水泵、风力（水）灭火机、高压水枪、油锯、水袋、灭火弹、二号工具、砍刀等灭火机具。②配备头盔、阻燃服、阻燃手套、防刺靴、防扎鞋、防烟眼镜、手电筒、水壶、毛巾、防尘呼吸罩、逃生呼吸器、棉大衣等个人防护装备。③配备无线对讲机50、GPS定位仪、望远镜、地形图等通讯及小型发电机、油桶、急救箱等附属设备。④配备其他工具。
	


	项目
	分项目
	队伍建设和管理内容
	备注

	装备配备与使用管理
	装备配备
	地质

灾害

队伍

	配备至少1辆多功能应急救援指挥车、1辆集成式救援装备保障车等车辆。
	

	
	
	
	①配备专业救援设备、边坡监测设备等各类地质灾害突发事件的专用装备和器材。②配备安全帽、防护服等个人防护装备。③配备通信器材及信息采集与处理设备，医疗救援器材等。
	

	
	
	防汛

抗旱

队伍
	配备至少1辆应急排水车、1辆集成式救援装备保障车等车辆。
	

	
	
	
	①配备冲锋舟、发电机组、水上救生抛射器等各类突发事件的专用装备和器材。②配备救生衣、救生圈等个人防护装备。③配备通信器材及信息采集与处理设备，医疗救援器材等。
	

	
	装备器材的使用与管理
	应按装备器材说明书要求和实际情况对装备器材进行风险识别，编制安全操作规程，并对操作人员进行规范的安全操作培训。
	

	
	
	装备器材应实行统一登记、分工负责、定人保管、定期保养、定时检查、责任到人；要定点放置、摆放整齐、固定牢靠、清洁完好、不准挪用、随时处于应急备用状态。出警、训练和演练使用过的装备器材要及时回收、清点、清洗、保养，确保完整好用。
	

	
	
	装备器材操作人员应做到“四懂三会” ；对于不能安全使用或性能不能满足要求的装备与部件，应及时维修、更换或报废。
	

	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
	场地
	室外训练场，包括：危险化学品气防、堵漏、输转训练设施设备，矿山模拟演习巷道、技术操作训练设施设备，森林消防、地质灾害、防汛抗旱等技术操作训练设施设备，以及其他体能、技能训练设施等。
	

	
	业务用房、辅助用房
	①业务用房包括：车库、通信值班室、体能训练室、器材库、学习室、会议室、干部备勤室、队员备勤室、被装储物室等。

②辅助用房包括：餐厅、厨房、浴室、盥洗间、晾衣室（场）等。
	


	项目
	分项目
	队伍建设和管理内容
	备注

	业务培训与应急演练
	人员培训
	中队长以上指挥人员由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组织培训，培训、复训时间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	

	
	
	新队员岗位资格培训时间不少于90天（430学时），经考核合格后上岗；每年至少复训一次，学习时间不少于14天（60学时）。
	

	
	
	战斗员培训由各专业骨干队伍组织进行，应每年编制年度、月度培训计划。培训应坚持“四定一考核”原则，即定师资、定内容、定教材、定课时，培训结束要考核。理论知识培训时间每周不应少于1课时；实际操作培训每周不少于4课时。实际操作培训应有机结合科目训练与应急演练进行。
	

	
	应急预案与演练
	应针对服务区域内潜在的危险化学品、矿山、森林消防、地质灾害、防汛抗旱等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特点编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，定期进行有针对性的事故、灾害应急救援演练，并根据演练情况及时对应急预案进行修改和完善。
	

	
	
	每年应组织进行不少于2次的综合性演练，提高对较大以上危险化学品、矿山、森林消防、地质灾害、防汛抗旱等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的应急救援能力，并按有关规定评估应急演练效果，评估应急预案的适用性、充分性。
	

	制度建设与综合管理
	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
	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、指战员管理、接警出警、现场检查、业务培训、科目训练、装备设施、救援演练、救援总结、事故管理、专家管理、考勤和奖励处罚等日常管理制度。
	

	
	
	建立健全接警出警、现场检查、业务培训、科目训练、救援演练、装备器材、事故管理、考勤和奖励处罚等工作记录台账。
	

	
	
	建立健全应急救援处置规程、安全技术规程和安全操作规程。
	

	
	开展预防性检查工作
	有计划深入应急救援服务区域开展预防性安全检查活动并做好记录，对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及时反馈并提出整改意见。建立区域内应急救援对象的应急救援数据库。
	

	
	建立应急联动和响应
	建立健全与服务企业间的应急联动机制、安全生产动态监控及预报、预警、预防响应机制，经常性组织开展与服务企业的联合培训和演练。
	

	
	事故救援的总结评估
	做好事故应急救援的总结评估工作，积极探索应急救援的规律和有效方法并提出改进方案，提升救援的科学性、实效性。
	

	说明
	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可参照省级规范要求制定相应的市级、县级建设规范；综合性队伍建设按照当地事故灾害实际建设。
	


附件2

省级社会应急力量培育规范

1.核心力量方面。队伍核心骨干人员不少于50人（80％以上人员必须取得相应的专业救援培训合格证书），专职人员不少于3人。

2.场地保障方面。固定的办公、器材、训练等场所面积不少于500平方米。

3.主要装备方面。自有专业装备总金额在200万元以上，必须配备运输保障车辆；租借专业装备必须能在1小时内调度集结完毕。

4.专业特长方面。专业能力突出，能在宣传教育、演练比武、山地水域空中救援等方面发挥作用，与其他救援力量形成互补。

5.管理能力方面。有健全完善的管理制度，核心人员相对稳定，训练工作正常开展，实行24小时值守，确保接到调度指令后能随时赶赴事发现场。

6.救援成绩方面。有序参与应急救援，听从调令，具有跨区域救援能力和自我保障能力。勇于承担救援重任，在救援过程中发挥实质性作用，成绩较为突出，得到政府及相关方面认可。

7.根据应急救援需求或区域布局等因素，省应急管理厅认为应当纳入省级社会应急力量的队伍。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可参照省级规范要求制定相应的市级、县级培育规范。

附件3

乡镇（街道）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基本要求

	项目
	主要内容
	具体实施方法
	备注

	队伍建设和管理
	队伍设置
	根据当地事故灾害特点，设置若干个专业应急救援分队，有条件的、设立专家小组（人员可聘用）。
	

	
	人员数量
	重点乡镇骨干队员总人数不少于50名，其中专职人员不少于10名；

其他乡镇骨干队伍总人数不少于35名，其中专职人员不少于6名。
	

	
	人员管理
	管理人员
	配备1名队长、至少1名副队长（或者技术负责人），分队配备正、副分队长各1名，至少配备1名内勤。
	

	
	
	人员技能
	配备一定数量的具有三年以上灭火救援、森林消防、水上救援、高空绳索救援、破拆救援经验或相关资格证书的骨干队员；配备民兵应急、应急特勤、城市搜救等救援人员;配备一定数量的取得救护员证的救护人员。
	

	
	
	队员档案
	每位队员有完整的队员档案，包括入队申请、基本情况、技能证书、工作表现等资料。
	

	
	
	工作责任
	制订队员准入和退出机制，明确队伍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各岗位队员责任及义务和要求。
	

	
	
	队员考核
	制订队员工作考核办法，组织对队员表现进行年度考核，并有综合评价结果。
	

	
	组织建设
	成立党支部并按要求开展相关党建工作。
	

	装备配备与使用管理
	装备配备
	救援车辆
	重点乡镇至少配备1辆集成式应急保障车、1辆消防车；

其他乡镇至少配备1辆应急保障车、1辆消防车。
	

	
	
	灭火装备
	配备一定数量的灭火器、接力水泵、风力灭火机、高压水枪、灭火弹等灭火救援装备；配备铁锹、扫把等森林灭火器材；配备一定数量的防火服、安全帽等个人防护装备。
	

	
	
	水域装备
	配备冲锋舟、橡皮艇等至少各1艘；配备一定数量的救生圈、救生衣、救生绳等；有条件的，配备一定数量的潜水服等个人防护装备。
	

	
	
	绳索装备
	配备救援绳索、缓降器、抛头抢等救援装备；有条件的，配备一定数量的山地单兵套装。
	

	
	
	机械装备
	配备发电机、排水泵等必备装备，能及时调用挖掘机、推土机、自卸车等其它装备。
	

	
	
	通信装备
	配备一定数量的对讲机、卫星电话。
	

	
	
	其它装备
	配备一定数量的应急照明、手持扩音器、防护服、防护手套等装备器材。
	

	
	使用与管理
	装备器材应实行统一登记、分工负责、定人保管、定期保养、定时检查、责任到人；要定点放置、摆放整齐、固定牢靠、清洁完好、不准挪用、随时处于应急备用状态。出警、训练和演练使用过的装备器材要及时回收、清点、清洗、保养，确保完整好用。
	

	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
	场地
	根据当地事故灾害特点，有生产安全、灭火、森林消防、地质灾害、防汛抗旱、气象灾害、环境等相应的技术操作训练设施设备和场地，有体能训练设施等。
	

	
	业务用房、辅助用房
	有值班室、器材库、会议室、备勤室、储物室、车库等业务用房，有餐厅、盥洗间等辅助用房。
	

	业务培训与应急演练
	人员培训
	队长、副队长必须经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培训，并培训合格后上岗。
	

	
	
	新队员上岗前应进行岗位培训，经培训合格后上岗。
	

	
	
	战斗员培训由各队伍组织进行，应每年编制年度、月度培训计划。培训应坚持“四定一考核”原则，即定师资、定内容、定教材、定课时，培训结束要考核。理论知识培训时间每周不应少于1课时；实际操作培训每周不少于4课时。实际操作培训应有机结合科目训练与应急演练进行。
	

	
	应急行动方案与演练
	应针对本乡镇区域内潜在的危险化学品、矿山、灭火、森林消防、地质灾害、防汛抗旱、气象灾害、环境等事故灾害特点编制抢险救援应急行动方案，定期进行有针对性的事故、灾害应急救援演练，并根据演练情况及时对应急行动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。
	

	
	
	每季度开展不少于1次应急演练，提高对危险化学品、矿山、灭火、森林消防、地质灾害、防汛抗旱、气象灾害、环境等事故灾害的应急救援能力，并按有关规定评估应急演练效果，评估应急预案的适用性、充分性。
	

	制度建设与综合管理
	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
	建立健全指战员管理、接警出警、现场检查、业务培训、科目训练、装备设施、救援演练、救援总结、事故灾害管理、专家管理、考勤和奖励处罚等日常管理制度。
	

	
	
	建立健全接警出警、现场检查、业务培训、科目训练、救援演练、装备器材、事故灾害管理、考勤和奖励处罚等工作记录台账。
	

	
	开展预防性检查工作
	协助或参与相关部门开展预防性安全检查活动，对发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及时组织研究并向有关部门或单位提出意见建议；建立区域内应急救援对象的应急救援数据库。
	

	制度建设与综合管理
	建立应急联动和响应
	建立健全与辖区重点企业、单位、村居（社区）的应急联动机制，经常性组织开展联合培训和演练，形成协同作战能力。
	

	
	事故救援的总结评估
	做好事故灾害应急救援的总结评估工作，积极探索应急救援的规律和有效方法并提出改进方案，提升救援的科学性、实效性。
	


附件4

有关成员单位
省军民融合办、省发改委、省经信厅、省公安厅、省民政厅、省司法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力社保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建设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商务厅、省文化旅游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人防办、省总工会、团省委、省妇联、浙江海事局、省气象局、省电力公司、省通信管理局、省邮政管理局、民航浙江监管局、浙江能源监管办、省林业局、省粮食物资局


